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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1号
负责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乙方：
地址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鉴于：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政策，甲方就废旧设备处置项目开展了公开招标，乙方参加了投标并成功中标，乙方已经充分了解清楚甲方拟处理的设备的明细情况及现状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合同标的物：乙方向甲方购买的为废旧设备，合同标的物明细如下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数量（台）
	设备型号
	设备规格
	制造厂名
	备注

	1. 
	会议平板
	1
	CA86CA
	86寸
	广州视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	


二、合同价款、付款时间及方式
1.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【】元（大写：人民币【】）。
2.付款时间及方式：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生效后【3】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总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账户，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如下：
账号名称：【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】
账号：【31000 28609 022111745】
开户行：【工行重庆三溪口支行】
三、合同标的物交付
1.交货时间：甲乙双方协商确定交货时间为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部合同价款后【5】日内，甲方向乙方移交全部合同标的物（因数量种类多、采用分批移交，具体移交时间以甲方提前通知为准）。自移交之日起，乙方即对本合同标的物享有所有权、自行全面管理本合同标的物，本合同标的物的完整性、质量、数量、性能、安全性等与甲方无任何关系。
2.交货地点：甲方厂区。
3.运输方式及费用：乙方需在移交合同标的物的当日内完成全部设备的搬离，所有搬离、拆解、运输及相关费用、安全责任等概由乙方承担。在搬运过程中,乙方应遵守甲方安全相关管理规定,因违反前述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需要进行赔偿。
四、合同标的物瑕疵及其他事项特别说明
1.本合同标的物为废旧设备，以实物现状为交付标准，甲方不保证所处置的废旧设备是可用的，不对其安全、质量等负责，不提供退换货等服务。无论乙方将废旧设备用于何种目的，甲方不承担任何产品质量责任，亦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。
2.乙方应自行核实废旧设备的名称、型号、数量等。乙方在投标时对交付标的物的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质量等已有充分了解，交付时不再对此进行检验。乙方不得以标的物的名称、型号、数量、质量等问题为由，拒绝受领交付。
3.标的物交付时，在对废旧设备进行拆除、搬运、装卸过程中可能存在有减损其价值等情形，甲方不承担本标的瑕疵担保责任。
4.乙方自行负责废旧设备的拆装与运输。在拆装、运输时，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安全操作规程和环境保护要求，并由专业人员负责拆装、运输，如在拆装、运输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或造成财产损失的，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由乙方自负。对于拆装、运输的费用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5.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依法承担。
五、违约责任
1.如果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，除应继续支付外，每逾期一日，还须按本合同总价的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2.本合同一经签订，非因法定事由或双方协商一致，甲乙双方不得单方解除或终止合同，否则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20％的违约金。
六、争议解决方式
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，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和审理。
七、其他约定
1.乙方在搬运设备前,需与甲方签订《相关方告知书》、《相关方安全协议书》，有危险作业的还要签订《危险作业审批表》。
2.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盖章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持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： 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 
乙方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
签订时间：2025年【】月【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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